
二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1.法定代表人证明书

投标人名称：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单位性质： 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

地址：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路 140 号 2301 房自编 08-13 室

成立时间： 2007 年 03 月 22 日

经营期限： 2007 年 03 月 22 日至长期

姓名： 陈壮伟 性别： 男 年龄： 40岁 职务： 经理

系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（投标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。

特此证明。

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双面）

投标人名称：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（盖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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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本人 陈壮伟 （姓名）系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（投标人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，

现委托 章楚伟 （姓名）为我方代理人。代理人根据授权，以我方名义签署、澄清、说明、补正、

撤回、修改汕头市龙湖区北片区旅游基础设施及综合服务配套建设项目（二期）——陈厝寨社区双子

湖生态修复及配套建设施工投标文件、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，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。

委托期限：自 2023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2 日。

代理人无转委托权。

附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双面）

投标人名称： 广东恒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（盖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签名或盖章）

身份证号码： 445224198312250610

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名或盖章）

身份证号码： 440582199303272017

2023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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